
  

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8临─107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股权的关联交易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大同煤

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并于 11月

29日披露了《关于转让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股权

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8临-105），根据《主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信息披露公告格式》，需对

公告内容格式进行补充调整，现补充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将持有的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财务公司”）20%股权转让给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同煤集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因同煤

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已

经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有关联关系的董事文生元先生、董事胡耀飞先

生、董事常春先生、董事赵文阳先生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



  

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金刚； 

注册资本：1,703,464.16万元； 

成立日期：1985年 8月 4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公司地址：大同市矿区新平旺；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机械

制造；工程建筑施工；工业设备（含锅炉、电梯）安装、租

赁，特种设备安装；生铁冶炼；建材生产；仪器仪表制造、

维修；专网通讯，基础电信、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

务；饮用水供水及工业用水生产、销售；煤矿工程设计及技

术咨询；造林绿化、林木种植；园林绿化工程；房地产开发；

食品经营、住宿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医疗服务；地质勘查，



  

地质水文勘测；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

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

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煤炭资源生产经营管理（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物业服务；污水处理；供暖设备安装、维修

服务；煤炭洗选加工；矿山救护服务及专业人员培训；仪器

仪表的检测服务；房屋、机电设备、工程机械设备的租赁；

疗养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资产管理；自备铁路的维

护；会议、会展服务。 

近三年经营情况：同煤集团抓住山西省建设资源型经济

转型发展“示范区”，优化产业布局，关闭退出矿井 3 座，

建成千万吨矿井 8 座，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57.02%。2017 年，

同煤集团完成生产煤量 11900 万吨，发电量 383 亿度，利润

完成 8.3 亿元，上缴税费 91.3 亿元。 

同煤集团财务情况： 

单位：亿元 

资产负债表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12-31 3325.4 2642.41 682.98 1601.62 0.4 

2018-9-30 3409.87 2665.07 744.79 1295.73 2.35 

 

同煤集团股权结构： 



  

 

同煤集团持有公司 28.87%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同煤

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股权概况 

1.本次出售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20%股权。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该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所在地为山西省大同市。 

2.截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该标的股权账面价值

123,933.94 万元，评估价值 147,758.126 万元。 

3.本次交易事项需要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1）历史沿革：财务公司成立于2013年2月16日，股东

方为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同煤业”），股比分别为80%、20%。 

（2）公司获得该股权时间：2015年3月 



  

（3）公司获得该股权方式：公司第七届十六次董事会

与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大同煤

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预案》，并签署了相关增资扩股

协议。 

（4）公司获得该股权价格：根据协议，同煤集团以现

金出资人民币16.323亿元，认缴财务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

币10亿元，剩余人民币6.323亿元计入财务公司资本公积；

大同煤业以现金出资人民币6.5292亿元，认缴财务公司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4亿元，剩余人民币2.5292亿元计入财务公

司资本公积；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9.7938亿元，认缴财务

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6亿元，剩余人民币3.7938亿元计

入财务公司资本公积。从此至今，各方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 

（5）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合理性：2015 年，公司为进

一步拓展公司融资渠道，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大资产

盈利能力，并有效防范经营风险，以现金 9.7938 亿元出资

参与财务公司的增资扩股。但 2017 年以来，煤炭市场价格

高企，公司运营成本不断攀升，公司主业亏损严重。本着集

中优势资源做好主业的战略思维，公司拟将旗下非主营业务

剥离，做优做强主业。本次转让财务公司 20%股权，有利于



  

充实公司现金流，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整合优势资源，实

现煤电一体化发展，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本次股权

转让委托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瑞世联资产

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值明确，价

格公允，预计可以实现转让利得 2.2 亿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力佳；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亿元； 

成立日期：2013年 2月 1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地址：大同市矿区恒安新区平德路鹏程广场 6-8号；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

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

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

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

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

赁；从事同业拆借；有价证券投资业务；承销成员单位的企

业债券（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17.12.31 19,100,891,296.82 13,194,095,097.28 5,906,796,199.54 943,804,219.46 544,819,154.16 408,490,421.70 -3,429,621,624.51 

2018.8.31 20,361,281,486.81 14,164,584,473.99 6,196,697,012.82 703,379,099.42 386,618,827.95 289,900,813.27 -1,912,197,253.81 

 

该公司股东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三）公司本次转让标的股权，已经取得山西省银保监

局的核准。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 

（四）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审计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勤万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勤信审字【2018】

第 1484号审计报告： 

截至 2018年 8月 31日，财务公司总资产 2,036,128.15

万元，负债 1,416,458.45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619,669.70万元。 

（六）评估情况 

以 2018年 8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公司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瑞世联

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中瑞评报字[2018]第 000706

号评估报告：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

面价值 2,036,128.15万元，评估价值 2,036,677.80 万元，

评估增值 549.66万元，增值率 0.03%；负债账面价值

1,416,458.45万元，评估价值 1,416,458.45 万元，评估无

增减值；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619,669.70万元，评估价

值为 620,219.36万元，评估增值 549.66万元，增值率 0.09%。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

账面价值为 2,036,128.15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416,458.45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619,669.70 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738,790.63 万元，

评估增值 119,120.93万元，增值率为 19.22%。 

3.评估结论 

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620,219.36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738,790.63万元，差异额为 118,571.28万元，差异率为

19.12%。两种评估方法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的评估角度、路径不同。资产基础

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

重置价值。收益法是通过在对企业未来收益进行预测的基础

上确定企业价值的评估方法。 

同煤财务公司做为同煤集团的资金整合平台，成立至今

从资产规模、净资产、存贷款规模、中间业务等方面，均有

很大幅度的增长。随着集团纳入资金管理体系的成员单位逐

步增加和资金管理的不断加强，同煤财务形成了一套完备的

管理体制、成熟的管理团队，使企业具有较强的获利能力。 

收益法评估的基础是经济学预期效用理论，是通过对评

估对象所运用的资产进行综合分析，从资产整体运营收益的

角度出发，测算被评估资产在未来的预期收益值，并按特定

的折现系数估算企业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的一种评估

方法。收益法在理论上是一种比较完善和全面的方法，它是

以判断整体企业的获利能力为核心，不仅考虑了企业基本有



  

形资产获取收益的因素，同时还认为商誉、优良的管理经验、

市场渠道、客户、品牌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无形资产也是

企业不可忽略的价值组成部分。因此采用收益法评估时考虑

到了无法通过会计报表中的具体单项资产和账面金额所反

映的价值,比较客观反映企业价值和股东权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反映同煤财务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

估的最终结论。 

即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 738,790.63万元(大写金额为柒拾叁亿捌仟柒佰玖拾万

陆仟叁佰元整)。 

（七）公司本次转让财务公司 20%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

转移。 

（八）公司本次转让财务公司 20%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以经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评估的财务公司全部股权权益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20%股权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47,758.126 万元。 

董事会认为公司聘请的审计、评估机构所做评估结果符

合收购标的的客观价值，定价公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评估机构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所



  

确定的转让价格定价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转让方式：本次股权转让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 

2.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款分两期进行支付，具体如下： 

第一期：本合同生效后 2个工作日内，乙方以银行转账

或甲方认可的支付方式向甲方或甲方指定的账户支付转让

价格总额 50%的转让价款。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标的股权

的所有权及其附随的其他权利自乙方向甲方支付前述转让

价款之日起转移至乙方。 

第二期：本合同第六条约定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

的 2个工作日内，乙方以银行转账或甲方认可的支付方式支

付剩余的转让价款。 

甲方应分别在乙方支付前述第一期和第二期转让款项

前 1个工作日向乙方出具相等金额收款凭据。  

3.工商变更登记 

双方同意，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

毕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股东变更、公司章程修改、董事和监

事变更（如需）、法定代表人变更（如需）等工商登记备案

手续（包括在登记机关权限范围内办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



  

工商备案手续），将乙方登记为持有标的企业 80%股权的股

东；乙方应当予以必要配合。 

4.合同的生效及实施 

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合同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生

效，并以最后取得该条所列示的同意或批准或豁免之日为生

效日：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企业公章； 

本次股权转让取得所有必要的同意或批准，包括： 

（1）取得银保监部门的批准； 

（2）取得国资监管机构或国资授权管理主体的批准； 

（3）《资产评估报告》取得国资监管机构或国资授权

管理主体的备案；  

（4）甲方就本次股权转让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 

（5）乙方就本次股权受让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 

（6）标的企业就本次股权转让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

批准； 

（7）双方取得其他所需的同意或批准。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财务公司 20%股权后，合并报表范围不会

发生变更，预计可以实现转让利得 2.2亿元，本次转让有利

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整合优势资源，实现公司煤电一体化



  

发展。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18年 1月 1日至披露日与同煤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02212.27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将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股权转

让给同煤集团，是为了进一步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属于正常

商业行为，并且评估值明确，价格公允。公司委托中瑞世联

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出具的评估报告真实

有效，符合公司交易的定价原则。 

公司第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

并获得通过，关联董事文生元先生、董事胡耀飞先生、董事

常春先生、董事赵文阳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上述交易事项

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本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明确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保荐机

构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本次关联交易事宜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其他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同业竞争，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等事项。本次交易后，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不涉及职

工安置。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八届二十八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3.山西银保监局筹备组关于同意大同煤矿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 

4.股权转让协议； 

5.审计报告； 

6.评估报告； 

7.海通证券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四日 




